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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領有「乙市政府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以甲之住所為托育地。民國
112年4月10日12時至12時30分，甲於客廳午餐，容任收托之10個月大兒童
丙於房間內獨處。甲用畢午餐後返回房間，於同日12時40分發現丙無意
識，遂將其緊急送至醫院救治。
乙市政府受居家服務中心通報後開啟行政調查，審認甲獨留丙於房內，未
對丙為適切之關注與照顧，並善盡保護丙生命安全，依據衛生福利部先前
所訂頒之A函：「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9條第1項第15款所稱
『其他為不正當之行為』，係指以行為人及兒童之年紀、主客觀身心狀態
作對照，該行為人所為未合於經驗或論理法則之常規，逸脫於所應負之注
意義務或故意為之，而對兒童之生命、身體、健康、自由、受國民教育、
性自主、工作等權利造成相當之傷害或痛苦、或使其陷於遭受惡害之危險
者，即當屬之，尚不以意外性、偶發性、反覆繼續性或故意之侵害為必要
條件。」意旨，審認甲已該當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9條第1項
第15款規定所稱之「不正當行為」，乃以112年6月12日B函，依同法第26條
之1第1項第3款及第4項規定，廢止甲之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停止其托
育服務、強制轉介其收托之兒童，及依同法第97條規定，處新臺幣6萬元
罰鍰，並公布姓名。請問：
甲主張乙市政府根據衛生福利部所訂頒的A函認定其有「不正當之行

為」的違章情事，有違依法行政原則，有無理由？（10分）
甲主張B函包括「廢止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停止托育服務」、「強

制轉介收托之兒童」、「處新臺幣6萬元罰鍰」，以及「公布姓名」5項不
利處置，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有無理由？（20分）

參考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49條第1項：「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下列行為：……十五、其他對兒童及少

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

第26條之1：「（第1項）有下列情事之一，不得擔任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三、

有第四十九條各款所定行為之一，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第4項）有第一項各款情事

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命其停止服務，並強制轉介其收托之兒童。已

完成登記者，廢止其登記。」

第97條：「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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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都市更新公開評選之申請人對於申請及審核程序，認有違反都市更

新條例及相關法令，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在什麼期限內，以書面向

主辦機關提出異議？（15分）

三、依國土計畫法規定，行政院、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等不同層級機關，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代表，

各應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式辦理那些事項？（15分）

四、請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詳細說明實施容積管制地區之建築物高度管制

規定為何？（20分）

五、請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詳細說明下列問題：

何謂基地內通路？（5分）

基地內通路之寬度應符合之標準為何？（15分）


